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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的出场与词的现代文体 

地位的确立 

孙启洲
1
 

【摘 要】：杂糅胡夷里巷之曲而成的词体,在其兴起之初并未能取得与诗、文相等的文体地位。无论是古典词

学中的尊体论还是卑体论,都指向依经论词的阐释理路,暗含着诗尊词卑的内在逻辑,均可视为经学话语体系对于词

体地位的压抑。直至晚清民初,现代纯文学观念的传入和渗透,词体的独特审美价值得以彰显,其独立的文体地位也

逐渐得到学界认可。与此同时,纯文学史观不断地被内化于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之中,使以审美为本质的现代文学观念

得到巩固并广为传播,词体也借此进入现代学者所书写的文学史之中,其现代文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此一过程足可

表明,从杂文学观到纯文学观,从经学话语到美学范式,文学理论话语的递嬗,直接造成文体序列的重塑,以及古典文

学研究格局的新变。 

【关键词】：纯文学 词体 文学史 文体地位 

词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抒发一己之情的重要表达方式,并非在其产生之初就获得与诗、文等同的文体地位。传统的文体序列是

建立在杂文学观的基础之上的,经学话语成为文学价值判断的核心准则。因此,最初用以“娱宾遣兴”的词体,自然难与“言志”

的诗相提并论,也与强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论传统格格不入。但在千年词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有文

人学者为词体正名,尤其至有清一代,从清初的云间派到清中后期的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诸家所建立的词论传统将词学“尊

体”之论推向顶峰,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今人视词为与诗并列的、同等重要的诗歌体裁,盖源于清代词派的‘尊体’努力。” (1)

然而如若详加辨析,即可发现传统词学尊体论,大多是“以诗论词”,或者说“以词附诗”,难逃经学话语的规训,就此而言,词体

并未从根本上获得现代文体学意义上的独立地位。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序》起首便开宗明义道:“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

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

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因此,在朱自清看来,“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

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以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

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2) 

依朱自清所言,以“纯文学”为义界的西方现代文学观的渗入,加之现代新文学反古典文学传统的意念,逐渐颠覆了中国学

者固有的文学理念,直接导致文体序列关系的变更。词体作为延续中国文学脉系的文体地位被凸显,其所具有美感特质及其文学

审美功能被逐渐地挖掘和认可,原本被视为小道末技的词曲,终于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得以与长期居于正统文体地位的诗文并

列。文学史的撰述本就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转型的重要表征,现代学者文学观的转变,更是在其文学史的书写中得到最为突出的

展示,可以说文学观的新变是文学史观新变的引线。所以,词体能够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家族中得以与诗文媲美的重要文体,既

是在现代纯文学观念推动下古典文学研究趋向转变的结果,同时文学史的书写也在不断确认纯文学的导向意义,持续强化词体所

应具有的文体地位。 

通过梳理传统经学话语体系笼罩下词体地位的沉与浮,以与近现代时期纯文学概念兴起后的现代词学观相较而论,是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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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的现代递变过程中词体如何获得现代文体学意义上之地位的有效途径,并借以对纯文学观影响之下的文学史和词史撰述

的研究,更进一步说明词体文学地位的现代建构,据此尝试从侧面展现中国文论的话语支撑体系由经学转向美学,由杂文学转向

纯文学之后,所形成的现代文学知识话语如何介入古典文学研究,如何重新清理和审视传统文学资源,最终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研

究范式的革新。 

一、经学话语体系笼罩下被压抑的词体 

杂糅胡夷里巷之曲而成的词体,在其兴起之初就具有通俗文学的特质,即使是文人词也多传唱在歌楼舞榭间,“则有绮筵公

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用资羽盖之欢”(3)。作为宴饮会友时的娱乐消遣,词体逐渐

形成其柔婉绵丽的体性特征,表达以男女之情为主的意蕴内涵,奠定了其为游戏欢谑之艳科的基调。尤至有宋一代,文人填词愈加

普遍,词体通俗文学的特质也使其在当时的民间流行甚广,以至达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4)但是即便如此,宋人填乐府新

词仍多为娱宾遣兴之作。尤其在理学盛行的年代,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主导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文以载道”才是士大夫吟诗作文

的正途,所以“为洛学者皆崇理性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5)。因此被视为艳科的小道之词,由于与儒家所推崇的文学应具

备的稳定政权和伦理教化的功利价值相去甚远,难以得到当时学界主流文人的认同,更不可能占据后世学人所认定的“一代有一

代之文学”的现代文体地位,成为彼一时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 

宋人胡寅曾在题写《酒边集序》时言:“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辞,而骚词者,变风

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仪则异。名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

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6)在当时文人看来,词只是乐府诗的变体,虽与诗同

有抒发性情之功,但却无诗教之效,和象征儒家伦理教化的经典《曲礼》相比,更是差之千里,所以士大夫文人在政事之余,填词以

消遣并且“自扫其迹”,唯恐损其名节。以至于大诗人陆游在为其词集撰序时,自诉其悔恨之意:“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

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

而悔之。”(7)从此番说辞亦可知,在经学话语体系中,承载儒家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风、雅、颂”才是文学的正统之源,韵文之体

品格愈变愈薄,而流播于市井之间的词体则更加卑下。 

至明代,词风日堕,以词为“诗余”,“所以然者,诗家既已成名,而于是残鳞剩爪,余之于词。……即无聊酬应、排闷解酲,莫

不余之于词。亦既以词为秽墟,寄其余兴,宜其去风雅日远,愈久而弥左也。”(8)明代词人受《草堂诗余》之风影响较深,以游戏态

度填词,多赠答酬应之作,与代代相传的风雅诗学传统背道而驰,更强化了文人对词之“卑体”的认知。无怪乎胡应麟将词体置于

诗体之下,认为“然诗至于律,已属俳优,况小词艳曲乎!”(9)称词体为“诗余”或“小词”,本就暗含着卑体的情感色彩,视其为

诗人的游戏笔墨,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实质上总是把词看得比诗低一等”
(10)
。 

然而词史发展的脉络总是复杂交织的,在视词为小道的词学传统外,还有诸多文人竭力抬高词的文体地位,为词体正名以使

文人填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由此所阐发的“尊体”之论,亦形成另一脉词学传统,而古典词学尊体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词比

附于诗,或者说将其文本内涵上溯至经学话语中的诗骚传统,从诗言志推衍出词亦可言志。其实,早在北宋时期,“以诗为词”的

苏轼就是推尊词体的重要实践者,在他为大词人张先所写的祭文中称赞其“微词宛转,盖诗之苗裔”(11)。苏轼的言语之中透露出

当时已有文人认识到词体亦能承续正统诗学的传统,词与诗实为一脉相承,而“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的苏词,更为革新花间词风,

击破词为艳科之说,提供创作实践层面的支持。所以现代词学大家龙榆生激赏苏轼“于词体拓展至极端博大时,进而为内容上之

革新与充实;至不惜牺牲曲律,恣其心意之所欲言;词体至此益尊,而距民间歌曲日远。”
(12)
 

尊体之论最盛者,当属有清一代。清初云间派的陈子龙在《三子诗余序》中言:“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

闺襜之际。”(13)其言下之意,以抒情见长的词体,亦可“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借闺阁情事寄托着深厚的风骚之旨,将词

情皈依至儒家诗教的范畴之下,足使“诗余”与“诗”并而论之。阳羡派的陈维崧更是直言词与经、史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功

用,“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
(14)
,因此在其看来,编录词选既有为词人“存词”的作用,亦有“存经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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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词家尊体或将词体起源上溯至诗骚,或言其含儒家诗教传统中的雅正意旨,这种将诗、词直接与经、史的相类比的说辞,在

传统的经学话语理论中,不可不谓为惊人之语,意在力破词为小道之说,将诗、词的地位抬高到与经、史完全等同的地位。 

对清代词学影响至深的两大词学流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将古典词学尊体论,推向新的高度。近人蒋兆兰在评清季词

人时说:“竹垞大雅闳达,辞而辟之,词体为之一正。嘉庆初,茗柯宛邻,溯流穷源,跻之风雅,独辟门径,而词学以尊。”(15)因此若

要深入解读古典词学传统中词体地位的升降,自是不能绕过对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考察。两大词派的开山之祖朱彝尊和张惠言,

皆以词体承续经学比兴寄托之法,蕴蓄儒家诗教的骚雅忠厚之旨,实现推尊词体的目的。浙西词派的朱彝尊以解经的方式论

词,“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

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16)常州词派虽一反浙派末流,但其领袖张惠言的词学观与朱氏所言颇为契合。张氏所撰《词选序》

中为词体正名道:“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

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17)朱、张二人所论可谓如出一辙,尤其是常

州词派的后继者,包括周济、谭献、陈廷焯等人,都持尊体之论,不遗余力地抬高词体地位,由此形成清词中兴的文学现象,不仅在

词的创作数量远超历代,而且在词学研究方面亦有集大成之势。 

虽然古典词学尊体之论,尝试为词体正名,使其流脉得以不断延续,但若细究其内在理路,便可发现以诗论词、以词附诗或者

说依经论词,是在传统经学话语体系中,古典词学尊体论最为突出的话语叙述模式。其话语背后仍然潜藏着“诗尊词卑”的文体

等级观念,恰恰需要向正统经学话语靠拢,归附于诗学传统之中,词体才有可能获得被正视的机会。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传统

主流文论排斥边缘和异己的主要方式不是强化它们的边缘性,从而驱逐、压制异己因素,而是有意识地模糊主流与边缘的界限,通

过同化的方式去消解、淡化异己因素,所以词论中渐渐有了‘诗词同源’、‘词史’、‘寄托’、‘风人之旨’等诸如此类的议

论。于是,一切终究还是以意义含混,层次不清的‘杂文学’观念告终。”(18)所以究其根本而言,词体并未能以其独立的文学价值

占据相应的文体地位,以至于清代中后叶,象征彼一时代最为优秀的学者群体,在编录《四库全书》之时,仍视词曲为文苑的附

庸,“厥品颇卑,作者弗贵”(19)。 

二、纯文学的观念与词体的被“发现” 

在朱自清看来,虽然“词经过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但直到新文学运动以

后,“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种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20)所以只有

在现代纯文学观念引入之后,文学不再依附于经学话语而是凭借自身的审美属性,获得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之时,美感成为所有文

类的文学作品所欲传达出的共同质素,各类文体方能以其所独具的美感特质并存于文学史,词体也由此真正地被纳入文学史的文

体序列中,成为与诗、文同等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 

其实早在新文学运动之前,接受德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就已从审美自律的角度,解构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极力宣扬

以无功利的美感为价值导向的纯文学。早年倾心于填词的王国维写就《人间词话》,以现代文学之眼重新发现词体的美感特质,

在彰显文学的审美性这一层面上,为词争取其应有的文体地位,开现代词学尊体之先河。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王国维表

达了对于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不满,“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

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诗词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

皆不能达完全之域,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21)他的文学观建构在西方现代美学

思想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确认,反思、质疑和批判经学话语体系下以伦理政教为旨归的诗学传统。对于王

氏而言,诗与词均为“美术”之一种,其文体价值的评判准则在于“美”或者说“美感”,而非孜孜于世用。 

就此而言,诗、文不再仅因寓士大夫之志,即可占据文体序列中的高地,文本中情、景交织而成的充盈的美感,才是衡量文体

价值的标尺,因而“以境界为最上”的词也应该与诗、文拥有同等的文学价值和地位。在王国维所阐发的理论体系之中,“境界”

是抒情性韵文所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所以无论是诗,还是词、曲,只有当它们能够营构出境界的韵味之时,方能成为时代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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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他所推举的“境界”本质内涵在一个“真”字,“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22) 

因此,能否彰显文学对于“真”的坚守,表现出境界的美感效果,是王国维判断文体兴衰的唯一标准。他认为“诗至唐中叶以

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

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23)言下之意,作为文

学体裁的诗、词皆有表现意境之美的能力,从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采取诗词对勘的方式解释词学原理,即可印证此论。如

其在论述诗、词中所描绘的宏阔之境时说:“‘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

大旗’、‘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此等境界,可谓千古状语。求之于词,则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

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③在此种文学观下,既然诗、词均是文人追寻文学

意境之美的创作方式,那么诗、词便再无先天的优劣之别,而仅是文体演进递变过程中的不同呈现形式。无论何种文体,当其被反

复地用于创作、模仿时,都会渐成习套,难以再创新意和表达文学之真,即宣告其走向衰落。所以在王国维看来,在宋代已趋于极

盛之时的词体,其艺术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远甚于写作模式固定且渐已没落的诗体,成为维系中国文学命脉的标志性文体。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明确地将词视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24)
与古典词学将词攀附诗骚传统以尊体的方式不同,其说是以

现代美学观念为立论基础,将纯文学体裁从传统的杂文学系统中剥离出来,重塑了固有的经学话语体系中的文体秩序,词、曲以现

代意义上的“文学”之名,得以与骚、赋等正统文体并列。无论是诗体还是词体,皆因其能呈现出文学最高审美情态而达到各自

文体的鼎盛时期,在表现文学意境之美方面,各种文体在各个时代同具表现力,以此昭示时代文学的活力。因此王国维完全是以纯

文学的视角,从文体学层面评判文体的价值,而摒弃古典诗学强加于文学之上的伦理教化的重负,由是词体才能够真正宣示其现

代文体学意义上地位和价值。 

与王国维同时代,且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学者——梁启超,同样可被视为现代词学史上推尊词体的主将之一。他以文

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掀起文学革新最初的浪潮。其文学思想有前后期之别,虽然前期投身于政治改良,主张文

学应为政治改良助力,讲求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功利性,但接受欧风美雨熏浸的梁启超,也是美文或者说纯文学的拥趸者。上个世纪

20 年代以后,梁启超就曾使用“美文”、“纯文学”这两个术语,试图把习惯上被统称为“文学”的某些文类独立出来。这一转

变过程,既是其纯文学观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以现代文体观重新确认和巩固词体文学史地位的过程。 

梁启超的现代文体观,最突出地体现在其所持的“大诗学”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有广义的诗,有狭义的诗。狭义的诗,‘三

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

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

该纳入诗的范围”,而且梁氏认为提倡诗学的首要步骤,就是“把‘诗’字广义的观念恢复转来”(25)。由此而言,在“大诗学”观

中,原本为“胡夷里巷之曲”的词体,得以升格为“唐宋时代之美文”(26),名正言顺地与诗经、骚、赋等各种文学样式一道,成为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的重要节脉。 

如果说王国维拈出“境界”或者“意境”,作为衡量韵文文体审美价值的标尺,挑战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并以此拉平词与

诗、骚的文体等级差距的话,那么梁启超则是以“趣味”作为文学的本质,释放压在文学之上的政治伦理重负,某种意义上达到推

尊词体的目的。王、梁二人虽然在具体的理论话语的表述上存有差异,但其背后的立论根基却均是建构在以“美”为要义的纯文

学观念之上的。梁启超把包括词在内的诗体看作“一种美的技术”,独具人工精心雕琢之美,作为文学体裁的重要门类,同样彰显

着文学的本质和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趣味”(27)。他认为人类应生活于趣

味,“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28)因此梁氏极力主张通过“趣味教育”和“情感教育”,培养健全

的人格,恢复人类的审美本能,使人生活于趣味与美之中。 

梁启超将文学视为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之一,而词体作为韵文的一种,自然被其当作蕴蓄优美情感,激发读者趣味的重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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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一。词体与诗经、楚辞、乐府歌谣以及古近体诗等文类,皆可给人以美感的体验,提升人的精神品质,在艺术审美功能方面具

有相等的价值。就其个人而言,梁氏晚年生病卧床之时,亦是以词为伴,解其苦闷,他曾坦言说:“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么事

消遣呢?我桌子上和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词》,一部朱古微刻的《彊村丛书》,除却

我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而这种文学,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灭。”(29)无论是为了养成良好的国

民精神品格,培育民众的审美能力,以建成文明谐和的现代理想社会,还是对于其缓解其个人的精神苦闷,以词体为代表的美文,

在梁启超的话语表述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词体与诗、骚等正统文体之所以具有相同的审美功能和价值,就在于词体同样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和情感传达的能力。在中

国韵文体文学的发展史上,词体占据重要的一席,诗经、楚辞和乐府诗等文类所能具备的“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

“蕴藉的表情法”和“浪漫的表情法”,也是词人借词体抒发个人情志的方式。对于“最讲究缠绵悱恻”的词家而言,“回荡的

表情法,用来填词,当然是最相宜”(30),词人通过层层蕴蓄、含而不露的章法,将郁积胸中的蓬勃的情绪娓娓书于笔端。换言之,诗、

骚、赋等正统文体所能运用的文学表现手法,词体同样可以运用,甚至可以表达地更加娴熟,借此彰显自身所独具的文体特征。就

此层面而论,词体理应与传统诗学所认定的正统文体拥有同等的文学地位和价值。 

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人看似选择两条不同的推尊词体的理路,前者意在以“境界”或者“意境”,取代固有诗学传统中的“神

韵”,标示文学最高的审美理想,词作为有宋一代的象征性文体,同样以意境为其所孜孜以求的文学表现层次,正是这种与诗、骚

相同的意境表现能力,使词体获得与传统经学话语体系中正统文体并列于文学史之中的合法性。后者更欲宣扬文学的“趣味”本

质和借此进行“趣味教育”的意义,通过说明词体与其他文学体裁所共同具备的情感表达手法和培养国民审美能力的价值,使词

体得以在韵文体文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细究其根本,即可知王、梁二人的文学“境界”说和“趣味”说,建立在对于

西方现代纯文学观念的接受的基础之上,审美的无功利性而非政治伦理的功利性,成为他们重新定义文学的出发点,“美感”是

他们衡量文学体裁价值的重要标尺,通过以追求“美”为核心要义的纯文学观,卸载传统经学话语体系中的政教伦理价值强加于

文学之上的重负,重塑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和审美理想,也使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重要组成部分的词体,真正以其所独具的审

美表现方式和艺术审美功能,获得其应有的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地位。 

三、词体进入文学史及其文体地位的最终确立 

伴随着现代美学话语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观的颠覆,西方学界书写文学史的传统也传入中国,而作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文学

观的革新自然引起文学史观路向的转变。尤其是纯文学史观不断地被内化于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之中,使以审美为本质的现代文学

观念得到巩固并广为传播,词体也借此进入现代学者所书写的文学史之中,其现代文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 

在中国文论从经学话语向美学话语过渡之初,杂文学观依旧占有相当的势力,以至于文学史家最初仍以经、史、子、集的分

类方式撰述文学史。经学话语语境下的正统文体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体,而被鄙夷为小道的词体则难以进入文学史,“1910 年出

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论宋代文学时,仍只论诗、文,不论词,同时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词连进入文学史的资格

都没有,当然更没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31)在文学革命之后,现代纯文学观念被学界所接受,文学获得独立地位的同时,

文体秩序也得以重建,由此促使文学史观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新变,尤其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家开始普遍以纯文学观建

构文学史的框架,将经学、史学、子学等内容剥离于文学史之外,词与诗、赋、小说、散文等文体成为文学史书写的主要对象。 

新文学家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掀起文学史书写的热潮,奠定了现代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格局。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推

动者,郑振铎致力于新文学观的建设和探索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实践,他简短地总结过文学史观的现代转变:“我们向来不仅研究

的方法未备,即研究的对象也很狭小;其初我们仅知以诗、古文词为研究的标的,所谓文学史者,不过是一部诗歌及古文的发展史

而已。到了后来,加进了词……所以最近、最开明的中国文学史,所叙的乃是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的历史的发展。”(32)郑

振铎在其编著文学史的过程中,践行着现代纯文学的理念,在重估各体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试图架设起新型文学史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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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将词视为宋代文学的标志性文体,不遗余力地主张将词体纳入文学史的叙述范畴,与其所持的新文学观一脉相承。他

曾为文学下过一个精炼的定义:“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

价值与兴趣的。”
(33)

郑振铎强调文学所具备的文字之美和想象之美的特质,明确地反对“文以载道”之说,因此他尝试以“狭义

的纯正文学为限”,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戏曲、论文、个人文学和杂类等六种文体样式,其中词被归为诗歌大类下的抒情诗。

在他看来,诗与词同属富于音乐性和情感性的抒情诗,只是音调不同而已。所以郑振铎呼吁重估文学的价值,通过现代文学研究方

法,使一贯被贬为小道的词、曲获得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除了不断确认词的现代文体地位之外,郑振铎还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指摘彼时中国文学研究的弊病:“关于

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的文学的,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有

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词’或‘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
(34)
有介于此,1930 年他最先写就的《中国文

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便以词体发展为主线,论证词的起源,否定词为诗余之说,阐发其为新兴文体的文学价值,将其与诗体等

量齐观,并以词人为中心,梳理唐五代两宋词演进的脉络,足可认作一部唐宋词史,确证词作为时代文学象征的文学史地位。 

此后,在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表达了对于早期文学史的书写模式的不满,认为撰述文学史的当务之急

“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

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于诗歌中不仅包罗五七言古律诗,更要包罗着中世纪文学

的精华——词与散曲……”(35)。所以就其所撰的文学史而言,词的发展史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席位,书中将词置于中世文学部分,

叙述从晚唐五代至元明时期词的创作状况,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拼图。 

受纯文学史观的影响,将词纳入文学史的写作架构,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拥有文学史家和词学家双重学术身份的胡云翼,通

过编撰词史专著的方式,不断地触探现代词学研究的深度。胡云翼曾在《新著中国文学史》中申明其“狭义的文学”立场,以“诉

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定义文学的内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则我们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

不是文学;……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36)由于胡云翼坚持进化的

文学史观,所以此部文学史仅涉及唐宋词史部分,他将词看作是诗体的一种,二者虽然形式韵律存有差异,但均以情感为其灵魂,

诗与词拥有相等的文体价值,故而得以并置于文学史之中。 

作为现代词学大家,胡云翼在词史的研究上用力尤勤。出版于 1926 年的《宋词研究》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词学史上第

一部系统的词史专著”,“完全是五四新文学思想和胡适进化论的‘活文学’的词史观影响、指导下的产物。”(37)书中胡云翼首

先破除“文以载道”和“文学复古”的谬误,为词体正名,也为词学研究扫清障碍。在他看来,宋词是近体诗衰落之后所产生的富

有创造性的新文体,足可称时代之文学,而与音乐结合的特性,使其极具文学价值,所以词“自有她的特殊地位,自有她的特殊价

值”,“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38)如果说《宋词研究》和《词学概论》还仅是彰显宋词作为时代文

学的地位,那么《中国词史略》则力图呈现千年词史的整体面貌。胡云翼将书写词史看作是研究词学最为切要的部分,而在传统

文学观睥睨词体的影响之下,此前的学者却从未能对词体发展史进行条理性的研究,因此他希冀藉此实现组织化和系统化地梳理

词这一文体的演变脉络,激发读者了解词、欣赏词和研究词的兴趣。 

综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纯文学史逐渐占据学界主流。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完全以中国的纯文学架构全书,将文

学的范畴设定为诗歌、词、曲以及小说四类,甚至连辞赋和散文都被略而不论。在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中,

词作为古典诗歌发展的新路径,与乐府古辞、近体诗、散文和戏剧小说一道,组成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主要环节。在二人合编的另

一部史著——《中国诗史》,词体演变更是成为中国近代诗史最重要的表现形态。随着现代纯文学观念在学界的确立,文学史观

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词体作为一种主流文体进入文学史成为常态。由此,词体通过被文学史家承认的方式,获得文学史层面的价

值衡估,最终巩固其在现代文体学意义上的地位。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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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在分析文体等级序列形成的缘由时说:“民间文学,一般士大夫(外国所谓之 Gentleman)向来看不起它们,这是因为第

一缺陷,来路不高明,他们出身微贱,故所产生的东西,士大夫们就视为雕虫小技。……词曲、小说,不免为小道,皆为其出身微贱

的原故。”
(39)

与儒家推崇的经典文本相比,流行于街头巷尾的词、曲自然难登大雅之堂。经学阐释模式控制下的文论话语,强调

文章的内涵要寄予忠君报国之志和温柔敦厚之旨,能否有益于政治统治和人伦教化的功利性,是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尺。这种明显

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诗教传统,也使最初用于娱宾遣兴之词,被文人士大夫视为小道、末技,处于文体序列的底层,即使是尊体之

论日盛的清代,词体也未能真正脱离诗学话语的规训,获得其独立的文体地位。 

直至晚清民初,西方现代美学和文学观念的传入,纯文学观的兴起,审美而非诗教成为文学的规定性要素。从杂文学观到纯文

学观,从经学话语到美学范式,文学理论话语的递嬗,直接造成文体序列的重塑,以及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新变。受以经、史、子、

集为分类范畴,以政教伦理为价值标准的杂文学观的直接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所建构起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理论,以及

相互间的批评、论争,并不能切入文学艺术的本质。……而纯文学观念的建立,即是对于‘文学’本身理解的一种飞跃。”(40)在

以审美无功利为标志的西方现代美学传入中国学界之时,“纯文学”的观念也开始在文学场域中兴发并获得生存的理论空间。纯

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出场,一方面重新界定了文学的本质特征与价值评判标准,凸显文学以形式特征和情感特征为

内涵的审美本质,由此“审美价值取代认识价值(历史文献的真)和伦理价值(道德教化的善),赋予文学新的形而上地位”(41),使

文学获得独立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以及科学的自律性;另一方面,由于文学审美价值的确立,也使得其概念的外延从泛指“文

献”内缩为专指古典的诗、词、曲、赋、小说和现代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正是在中国现代学人的文学观由

传统的杂文学向纯文学转变的过程中,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发生质的更替,“审美”而非传统“政教”论成为文学最高的理想追

求,由此词体得以真正凭借自身所具有的美感特质,确立其在现代文体学意义上与诗、文等同的文体地位,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

要对象之一,而词学研究也实现由古典形态向现代范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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